
莫司发〔2022〕4号                    签发人：李延久
关于做好莫旗重大行政处罚备案监督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旗直各行政执法单位：
为认真贯彻执行《内蒙古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处罚备案监督办法》，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推进重大行政处罚备案监督工作落到实处，及时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进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处罚报送备案范围
 报送备案的重大行政处罚范围包括：对公民处以1万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万元以上罚款的；没收违法所得数额或者没收非法财物价值相当于前述规定的；责令停产停业的；吊销许可证或者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拘留10日以上的。
二、依法履行重大行政处罚备案程序
按照《办法》的规定，在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重大行政处罚备案报告》（见附件1）和重大行政处罚备案表（见附件2）等相关材料报司法局备案，切实做到有案必备。
三、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工作监督
各乡镇、部门要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处罚案件目录登记表》，每年12月15日前向司法局报送《重大行政处罚案件目录登记表》（见附件3），没有重大行政处罚的，必须进行零报备，避免和防止行政执法部门规避执法监督或者遗漏应当报送备案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旗依法治旗办公室已经将重大行政处罚备案监督工作的开展和落实情况纳入到年度依法治旗考核指标体系，通过加大对重大行政处罚的备案监督，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和推进依法行政建设。
 联系人：王倩  联系电话：4686495
附件: 1．重大行政处罚备案报告
        2．重大行政处罚备案表
        3．重大行政处罚案件目录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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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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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司法局：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处罚备案监督办法》第七条规定，现将我单位对行政管理相对人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关于              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上报备案。
附：1.行政处罚决定书；

2.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

3.证据目录；

4.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

5.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

6.听证权利告知书；

7.集体讨论笔录；

8.其他需要报送的材料。

                                年    月    日             
附件2： 重大行政处罚备案表                                      
	备 案
单 位
	 
	性 质
	 □行政机关    
 □授权组织

	案 由
	 
	行政处罚
决定书文号
	 

	立
案
调
查
	案 件
来 源
	 

	
	立 案
时 间
	 
	审批人
	  

	
	承 办
人 员
	办案人：
	执法证号
	 

	
	
	办案人：
	
	 

	
	□询问笔录    份
	□现场检查（勘验）笔录　份

	
	□抽 样  
  取 证
	审批人
	 
	□先行登记保存证据
	审批人
	 

	
	
	实  施
日  期
	 
	
	实施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检验检测结论
	□合格 
□不合格
	
	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处理
	□解除登记保存
□没收
□销毁
□移交有关机关

	
	
	抽样取证物品处  理
	□退还当事人
□销毁
□没收
	
	
	

	
	□现场照片    张
	照相时间
	   年   月   日

	
	□查 封
  扣 押
	审批人
	 
	实施人员
执法证号
	 

	
	
	
	
	
	 

	
	
	实  施
日  期
	 
	是否制作
现场笔录
	□是    
□否

	
	
	是否送达查封扣押决定  书
	□是  
□否
	是否向当事人出具清单
	□出具  
□未出具

	
	
	是否听取并审核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是  
□否
	查封扣押
财物处理
	□退还当事人
□销毁
□没收
□移交有关机关

	
	□其他证据：

	处 罚事 先告 知
	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文号
	 
	送达日期
	    年   月    日

	
	当事人是否陈述申辩
	□是  □否

	听 证
	听证通知书文号
	 
	送达日期
	    年   月    日

	
	当事人是否申请听证
	□是  □否
	是否制作听证笔录
	□是  □否

	法制机构审核意见
	 

	作出重大行政处罚之前是否履行集体讨论程序
	□是  □否

	处 罚
决 定
	被处罚人
	 

	
	处罚种类
处罚数额
	□1．罚款       元；
□2．没收违法所得    元、没收非法财物：     ；
□3．责令停产停业  天；
□4．□①吊销               许可证；
□②吊销               执照。
□5．行政拘留                 天。

	
	送达方式
	 
	送达日期
	 




